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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知识产权局文件
闽知发〔2023〕5号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关于认真组织落实
《专利导航工程实施评价方案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，

各专利导航服务基地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实施专利导航工程，有序提升我省专利导航工作水

平，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专利导航工程实施评

价方案的通知》（国知办发运字〔2023〕4号）部署，现就认真

组织落实有关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加快推动主体备案。各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加大政策

宣传，积极组织引导各级各类专利导航服务载体，通过国家专利

导航综合服务平台主体备案入口填报单位基本信息和专利导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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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信息，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部分公开。

二、加强组织成果备案。完成备案的主体可通过综合服务平

台项目成果备案入口填报专利导航项目成果信息，同一项目成果

优先由项目组织单位进行备案，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部分公开。

三、强化各项工作落实。各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、专利导航

服务基地等要结合国家专利导航评价相关要求，加强专利导航工

作机制和载体建设，并及时通过平台发布工作信息，有效推动项

目实施，提升应用成效，强化基本保障。

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，专利导航工程实施评价结果将作

为支持各地专利导航等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各项重点工作开展的

重要依据，专项评价结果将作为各类专利导航服务载体建设管

理、专利导航优秀项目评选等的直接依据。

附件：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专利导航工程实施评

价方案的通知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

2023年 2月 1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2023年 2月 17日印发

抄送：国家知识产权局运用促进司。


